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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114年業務計畫書 

壹、 設立依據與宗旨 

依「民法」及「財團法人法」等相關規定，經交通部98年1月23日交路字第

0980017138號函同意設立本中心，協助交通部辦理車輛安全管理相關業務，研究

車輛安全法規標準與管理制度，以提升國內車輛安全為目的。 

 

貳、 組織概況 

本中心設董事會推動並管理業務，為本中心決策機構。董事會置董事9人至

19人，現有董事19人，1人為董事長；其中捐助人代表8人、政府機關代表6人、

學者專家代表5人。  

本中心設執行長1人及副執行長1人，執行長承董事會之決策受董事長之監督，

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並監督各級職員職守。依本中心業務職掌分設管理處、技

術處及審驗處；另設執行長室、稽核室及專案計畫室，規劃員額編制153人。 

 

參、 業務項目 

一、 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車輛安全檢驗、查察與鑑定等相

關業務。 

二、 接受交通部委託辦理車輛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監督管理及相關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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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與運作等業務。 

三、 協助或接受產官學研委託辦理車輛安全法規標準及管理制度之研究與諮

詢等服務。 

四、 參與國際車輛法規調和及交流事務。 

五、 其他與本中心設立目的有關之業務。 

 

肆、 年度業務計畫目標 

一、 車輛安全法規技術諮詢與管理資訊服務中心計畫(交通部委辦) 

(一) 協助交通部研提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

法規增修訂草案。 

(二) 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瑕疵調查處理及

其資訊系統運作維護。 

(三) 參與國際車輛法規調和及交流事務。 

(四) 交通部其他交辦之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

全管理及法規諮詢事項。 

二、 114年度臺灣新車安全評等精進計畫運作管理委託服務案 (交通部委辦) 

(一) 小客車新車領牌數量統計與排序暢銷車型。 

(二) 資格審核及受評車型清單提名。 

(三) 確認受評車型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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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取得受評車型資訊及決定受驗車款。 

(五) 車輛及零組件之購置、運送及保存，以及試驗後車輛處理。 

(六) 完成受評車型試驗、評等及發布星級評等結果與辦理發布記者會。 

(七) TNCAP網站及資訊庫之管理與維護。 

(八) 受理車輛業者自費申請評等、研究測試、共用星級評等、使用 TNCAP

證明標章及購買試驗後數據資料與受驗車輛，以及其他 TNCAP 有關

之業務。 

(九) 適時滾動檢討我國新車安全評等制度，以及研議 TNCAP 永續推動規

畫。 

三、 工業服務計畫 

(一)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係對進口/國產車輛於公路監理機關辦理新領牌照前，執行特定

車型之安全及規格符合之書面審驗、實車狀態查核及車輛規格規定

監測作業，審驗類別包括「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多量）」、「少量車型

安全審驗」，經審驗合格後核發審驗合格證明書；另對國產或進口之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執行安全及規格符合之書面審

驗及車輛規格規定監測作業，經審驗合格後核發審驗合格證明書，並

辦理電動輔助自行車審驗合格標章請領作業。 

(二)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及品質一致性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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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依「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對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

電動二輪車)整車、系統及零組件等裝置，執行所檢具之規格技術資

料、安全檢測報告及品質管制計畫書等文件辦理審查與品質一致性

之成效報告核驗，以及辦理國內外申請廠商之品質一致性現場核驗。 

(三) 使用中車輛變更審驗 

係對現已領有牌照之使用中車輛，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車輛登檢

(變更)作業前，依需求辦理車輛後懸部分大樑變更、小型汽車附掛拖

車變更審查、汽車軸組荷重及總重量變更、拖車、曳引車及兼供曳引

大貨車總重量及總聯結重量變更、汽車變更使用液化石油氣燃料系

統、汽車變更設置輪椅區或迴轉式座椅車型安全審驗、計程車設置車

頂廣告看板架審驗等變更審驗作業。 

(四) 檢測機構認可及監督評鑑 

係對檢測機構執行書面審查及現場評鑑之作業，用以確認檢測機

構之品質系統及檢測能量足以執行法規檢測，並應對取得認可之檢

測機構定期辦理監督評鑑。 

(五) 其他 

如申請者資格電子憑證登錄、底盤車型式登錄與報告核發、安全

檢測基準檢測或審查報告登錄等作業、計程車計費表功能確認、多元

化計程車網際網路平台計費確認、荷蘭 RDW委託辦理現場核驗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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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內大客車製造廠自主設計開發技術能力查核、車輛點火自動

鎖定裝置認證作業、附載幼童之腳踏(電動輔助)自行車、自行車兒童

座椅申請合格標章作業、古董車認定及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因應新檢測基準檢測能量調查評估及配合新增法規實施對應審驗與

審查等業務。 

(六) 「MAZDA CX-5、MAZDA 6柴油車型冷卻液外溢、排氣壓力感知器、機

油泵浦鍊條瑕疵召回改正案」監督查核計畫(交通部委辦) 

1. 督促車輛業者確實辦理所提召回改正計畫；以及查核冷卻水外溢、

機油泵鍊條斷裂及排氣壓力感知器故障三項問題所提改正對策

之有效性。 

2. 確保車輛依召回改正對策執行召回改正後，不再發生相同原因之

故障問題。 

伍、 年度業務計畫之實施內容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計畫重點) 
預計經費需求 

(新臺幣千元) 
備註 

車輛安全法規技

術諮詢與管理資

訊服務中心計畫

(交通部委辦) 

1.協助交通部研提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

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法規增修訂草

案。  

2.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

輪車)安全瑕疵調查處理及其資訊系統運

作維護。  

3.參與國際車輛法規調和及交流事務。  

4.交通部其他交辦之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

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管理及法規

諮詢事項。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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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度臺灣新

車安全評等精進

計畫運作管理委

託服務案 

1. 小客車領牌數量統計與排序暢銷車型。 

2. 資格審核及受評車型清單提名。 

3. 確認受評車型清單。 

4. 取得受評車型資訊及決定受驗車款。 

5. 車輛及零組件之購置、運送及保存，以及

試驗後車輛處理。 

6. 完成受評車型試驗、評等及發布其星級

評等結果與辦理發布記者會。 

7. TNCAP 網站及資訊庫之管理與維護。 

8. 受理車輛業者自費申請評等、研究測試、

共用星級評等、使用 TNCAP 證明標章

及購買試驗後數據資料與受驗車輛，以

及其他 TNCAP 有關之業務。 

9. 適時滾動檢討我國新車安全評等制度，

以及研議 TNCAP 永續推動規畫。 

172,000 爭取中 

工業服務計畫 1.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2.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及品質一致性審

驗。 

3.使用中車輛變更審驗。 

4.檢測機構認可及監督評鑑。 

5.其他。 

6.「MAZDA CX-5、MAZDA 6柴油車型冷卻液

外溢、排氣壓力感知器、機油泵浦鍊條瑕

疵召回改正案」監督查核計畫(交通部委

辦之延續性計畫) 

211,247  

備註：目前有台灣大客車服務體驗革新暨研究計畫、電動大客車推動計畫、自駕

公車暨車路協同應用管理諮詢服務計畫及完備自動駕駛輔助系統車輛安全法規

調適與管理配套等計畫尚在爭取中。 

 

陸、 年度業務計畫之預期效益 

一、 車輛安全法規技術諮詢與管理資訊服務中心計畫(交通部委辦) 

(二) 協助交通部研提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

法規增修訂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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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ECE及 FMVSS法規摘要表維護。 

2. 協助交通部研提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

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修正草案，以及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

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檢測基準修正草案(視需要辦理)。 

3. 召開「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座談會(配合 UNECE 法規修正討論會

議)。 

4.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及「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英文版

維護(如有修訂條文)。 

(三) 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瑕疵調查處理及

其資訊系統運作維護 

1. 國內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性分析

報告（視需要提出）。 

2. 國外車輛安全召回改正案件彙整報告。 

3. 協助重大安全瑕疵申訴案件調查(視需要辦理)。 

4. 國內汽車、機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召回改正案

件監督及召回改正成效查核。 

5. 協助交通部研擬「汽車安全性調查及召回改正監督管理辦法」(包

括英文版)及「汽車安全性調查召回改正及成效查核作業原則」修

正草案（視需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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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彙整維護我國車輛安全資訊網運作、車輛安全瑕疵資訊通報平台

運作維護，以及登載國內車輛安全性召回改正資訊於車輛安全資

訊網 RSS功能區。 

(四) 參與國際車輛法規調和及交流事務：協助交通部準備會議資料與參

與 APEC運輸工作小組法規調和會議、APEC汽車對話會議及 JASIC亞

洲官民會議 (視實際會議舉行次數而定)。 

(五) 其他交通部交辦之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

全管理及法規諮詢事項：此項工作係交通部於不定期交辦本中心進

行之專案工作以及交通部等機關來文之交辦事項，大致上分為「一般

交辦事項」與「重要交辦工作事項」兩類。本項工作將視交通部隨時

交辦事項而定，並將適時向交通部提出工作成果。 

二、 114年度臺灣新車安全評等精進計畫運作管理委託服務案(爭取中) 

依行政院 112年 7月 20日院臺交字第 1121028433號函核定臺灣新車

安全評等精進計畫(113-117 年)，本中心將協助交通部持續推動 114 年委

託服務案，針對國內暢銷市售車型(燃油車及電動車)進行新車安全評等，

並對外公布星級評等及主、被動安全試驗結果，使消費者能參考 TNCAP評

等結果作為購車依據，持續提升消費者、駕駛及國人之行車安全觀念，最

終達到交通事故零死亡及重傷願景。本案預期推動成果如下： 

(一) 完成統計排序前 113 年暢銷車型並報請交通部核定下年度受評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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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 

(二) 依 114年度政府編列之經費預算，完成受評車型試驗、評等及發布星

級評等結果與辦理發布記者會。 

(三) 持續完善 TNCAP 第二版規章(含在地化試驗評等項目)，並函報交通

部核定第二版版臺灣新車安全評等規章。 

(四) 依據 TNCAP 第二版規章(含在地化試驗評等項目)，完成 TNCAP 網站

擴充改版。 

(五) 受理車輛業者自費申請評等、研究測試、共用星級評等、使用 TNCAP

證明標章及購買試驗後數據資料與受驗車輛，以及其他 TNCAP 有關

之業務。 

(六) 適時滾動檢討我國新車安全評等制度，以及研議 TNCAP 永續推動規

畫。 

(七) 參與國際間 NCAP組織交流活動。 

三、 工業服務計畫 

(一) 辦理車輛型式安全審驗、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及品質一致性審驗、

使用中車輛變更審驗，以及檢測機構認可及監督評鑑之業務： 

1. 整車型式安全審驗(含多量、少量安審、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

動二輪車)。 

2. 舊車進口型式安全審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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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車狀態查核及監測。 

4.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審查作業。 

5. 申請者資格登錄作業(車輛裝置製造廠、車輛/車輛裝置代理商、

車輛進口商)。 

6.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檢測基準審查作業。 

7. 整車類品質一致性審驗案件及安審申請者資格登錄。 

8. 車輛裝置類品質一致性審驗案件及工廠查核。 

9. 檢測機構/監測實驗室認可及監督評鑑作業。 

10. 辦理使用中車輛變更審驗申請。 

11.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輪車品質一致性核驗/實車抽驗作

業。 

12. 電動輔助自行車合格標章。 

13. 電動大客車性能驗證。 

14. 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審查。 

15. 底盤車型式登錄。 

(二) 其他安審業務： 

1. 召開審驗疑義會議協助申請者解決審驗相關疑義事項。 

2. 彙整回復車輛公會、代理商公會、車體公會、中華運輸智慧科技

協會及進口商協會所提審驗相關議題，以及宣導近期審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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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注意事項。 

3. 舉辦 2023年車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年度研討會。 

4. 申請展延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書有效期限案。 

5. 大客車實車比對查驗案。 

6. 計程車計費表及國道高速公路通行費計算裝置功能確認。 

7. 多元化計程車網際網路平台計費確認。 

8. 車輛點火自動鎖定裝置認證作業。 

9. 附載幼童之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自行車兒童座椅申請

合格標章審查。 

10. 古董車認定及申請少量車輛型式安全審驗。 

(三) 「MAZDA CX-5、MAZDA 6柴油車型冷卻液外溢、排氣壓力感知器、機

油泵浦鍊條瑕疵召回改正案」監督查核計畫(交通部委辦)。 

    本案計畫係強化監督查核業者確實依所提召回改正計畫辦

理相關召回作業，並於業者完成召回改正工作後，持續追蹤觀察

召回改正後車輛使用情形，故本計畫係自 109年至 113年之延續

性計畫，故 114年度持續針對如有完成召回改正後，仍發生柴油

引擎冷卻水自副水箱溢出、機油泵浦鍊條斷裂及排氣壓力感知器

相同故障現象者，將蒐集相關資料，且請業者查明確切故障原因

後，進行判斷分析。上述事項所涉相關工作問題或疑義，以及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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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核過程中有需進一步釐清之處，將適時邀請/拜訪專家學者

進行諮詢，以進一步協助查明與確認馬自達公司所提資料之合理

性與妥適性。 

柒、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 接受政府委辦或補(捐)助之工作項目，其金額、內容及預期效益。 

委辦、補助

或捐贈者之

姓名或名稱 

工作項目 
預計經費需求 

 (新臺幣千元) 
內容 預期效益 

交通部 車輛安全法

規技術諮詢

與管理資訊

服務中心計

畫 

11,000 1.協助交通部研提車輛(包括電

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二

輪車)安全法規增修訂草案。  

2.車輛(包括電動輔助自行車及

微型電動二輪車)安全瑕疵調

查處理及其資訊系統運作維

護。  

3.參與國際車輛法規調和及交流

事務。  

4.交通部其他交辦之車輛(包括

電動輔助自行車及微型電動

二輪車)安全管理及法規諮詢

事項。 

詳參上述陸、

一之預期效

益 

交通部 114 年度臺

灣新車安全

評等精進計

畫運作管理

委託服務案 

(爭取中) 

172,000 1.小客車領牌數量統計與排序暢

銷車型。 

2.資格審核及受評車型清單提

名。 

3.確認受評車型清單。 

4.取得受評車型資訊及決定受驗

車款。 

5.車輛及零組件之購置、運送及

保存，以及試驗後車輛處理。 

6.完成受評車型試驗、評等及發

布其星級評等結果與辦理發

布記者會。 

詳參上述陸、

二之預期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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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NCAP 網站及資訊庫之管理

與維護。 

8.受理車輛業者自費申請評等、

研究測試、共用星級評等、使

用 TNCAP 證明標章及購買試

驗後數據資料與受驗車輛，以

及其他 TNCAP 有關之業務。 

9.適時滾動檢討我國新車安全評

等制度，以及研議 TNCAP 永

續推動規畫。 

二、 固定資產投資計畫：無。 

三、 資金轉投資計畫：無。 

四、 其他重要投資及理財計畫：無。 

五、 其他：無。 

捌、 其他應遵行事項 

重大承諾事項、契約、或有負債等：無。 


